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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2001.12.912.10)论文选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

中国律师业及中国律师事务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90

年代以来，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律师事务所形式---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在中国律师事务所体制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逐渐占

据了主导地位。然而中国仅仅十年合伙制的历史决定了其方

方面面都相当不成熟。无论事务所合伙制度本身、律师与事

务所之间的关系、事务所的专业发展方向与市场定位、事务

所内部的经营管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律师楼均存在着巨大的

差距，而与世界领先的百年大所、超级律师楼相比，差距更

为明显。中国加入WTO在即，中国服务业在中国入世后必然

要对世界开放，中国律师界面临着世界先进律师同行的严峻

挑战。如何提高整体水平，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是中国律

师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最近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有机会在

澳大利亚mallesons Stephen jaques (MSJ)律师楼考察学习一周，

得以近距离观察世界领先律师楼的经营管理和运作。在1996

年回国前，我曾经在MSJ律师楼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这次

考察学习得到了MSJ律师楼高级管理层的大力协助。在短短

的一周里，我与MSJ 律师楼行政合伙人、各部负责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财务总监、市场总监、技术部、信息资源部、

全国法律教育负责人以及律师和普通后援人员进行了广泛深

入的接触，充分深入地了解了先进律师楼的经营管理。一

、MSJ 律师楼的基本情况MSJ 律师楼的前身成立于1853年，后



几经合并最终成为现在的世界级律师楼。MSJ 律师楼现有执

业律师800人，其中合伙人近200人，另有辅助人员近1000人

。MSJ 律师楼在澳洲五个主要城市设立中心，即悉尼、墨尔

本、堪培拉、布里斯班、佩斯，同时在海外的伦敦、纽约、

香港、北京、台北、雅加达等地均有办公室。根据权威的《

美国律师》和英国《法律事务》评出的1998年全球最大的50

家律师楼中，MSJ 律师楼名列澳大利亚第一，世界第十三位

。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中，MSJ 律师楼形成了严格细致的

专业定向和分工。全律师楼分为五个专业部门：公司顾问、

金融服务、争端解决、不动产与建筑、税务。二、MSJ 律师

楼的合伙制度律师合伙制度作为世界律师界公认的最普遍的

制度，已经存在了上百年。虽然近年有限合伙等新型制度有

所发展，但合伙制度的精髓始终未变。中国合伙律师制度已

经有了十年的历史，虽然在各合伙律师事务所不断发展，合

伙人的总人数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合伙人之间的关系还远未

成熟。尤其普遍的是，有占相当大比例的合伙所其合伙制度

的实质是名为合伙，实为单干，合伙人之间貌合神离。甚至

互相攻击，争夺业务。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律师事业的

发展。这次除重点考察MSJ 律师楼外，我还与澳大利亚其他

一些中小型律师楼的律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从这些考

察和交流中，我最突出感受的是同一律师楼特别是合伙人之

间的合作精神。在澳大利亚，无论大型律师楼，还是中小型

律师楼，一旦合伙体制建立，其合伙人之间即建立密切的合

作关系，共同生存、共同壮大，共同发展。虽然存在独立执

业的律师共用办公室，共担办公成本的情况，但这通常是由

于澳大利亚允许私人执业，一些新执业律师为降低成本而为



之，而且是极个别的现象。在MSJ 律师楼，关于合伙制度给

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我观摩了新加入律师

楼的年轻律师的上岗培训。在培训课上，律师楼向新的律师

特别强调了律师楼一个重要理念，即：“MSJ is a champion

team ,not a team of champions, ”（MSJ是一个冠军队，而不是

一个由冠军组成的队。）再有一件事是，在我和MSJ财务总

监谈起合伙人之间的的财务分配时，他特别强调的是，虽然

财务分配有各种方法，但其核心是使全体合伙人，即整个律

师楼得到发展，避免合伙人之间相互竞争，“partners are

partners ,not competitors.”（合伙人是合伙人，而非竞争对手

。）在MSJ，合作精神无处不在。为了打破地域性分割，MSJ

特别将按地区划分结构的体制转变为按照专业分工划分部门

的体制，强调各部门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协作。这种体制

的转变，其核心目的是适应其核心客户的全国性乃至全球性

业务发展的法律服务的需求。由于打破了地域性的分割，淡

化各地区办公室的地位，全国乃至全球形成统一格局，这使

律师楼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更佳服务。长期困扰中国合伙

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内部分配体制。内部分配对于

世界上任何一个律师楼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问题。解决好

这一问题会使一个律师楼能够分工协作，充分发挥全体人员

特别是合伙人的能力和积极性。如同在中国一样，在澳大利

亚也存在地区性收费高低的差异，而MSJ 的全国性业务决定

了经常需要一个合伙人在不同时间在不同地区工作的情况

。MSJ 采取了同层次合伙人同等待遇的分配体制，有效地实

现了律师楼的整体工作水平和律师的个人利益的平衡。三

、MSJ律师楼的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MSJ现在在澳大利亚法律



服务行业中已经处于明显领先地位，它在全澳的法律服务市

场中占据了16%的市场份额，澳大利亚十大上市公司中有八

个是MSJ的客户，MSJ作为一个律师楼在澳洲所有企业中的营

业额竟可以进入前100名，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除了西方

法律观念的差异，其本身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理念一定有

很多我们可以借鉴之处。首先MSJ 成熟的合伙制度是其可以

不断扩大法律业务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已经有

了详细论述。MSJ 的战略发展理念是：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客

户关系；提供出色的客户服务；吸引、激励、发展、挽留优

秀人才。这些“口号”式语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并无新奇

之处，但是真正实现这些理念却是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巨大差

距所在。在MSJ 的INTRANET中对于公司管理系统有一个意

味深长的律师楼管理结构图示。在律师楼权力的最高层，不

是由六个行政合伙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也不是合伙人会议

，而是CLIENTS（客户）。在市场发展和客户关系方面，MSJ

有着一支由近百人组成的专业队伍。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为专

业律师提供市场发展和客户关系方面的专业服务。这样一个

专业队伍使律师可以集中精力于专业法律服务。一个小例子

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启示：市场部的计算机中存储着一

个数万人的“关系网”（请注意：澳大利亚人口仅为1800万

），这一名单是整个律师楼全体人员多年建立起来的，并进

行了不同方式的多层分类。如果律师楼或某个部门或某个律

师需要就某个方面进行业务开拓，市场部将会根据活动的性

质、层次、人数等诸多因素为其提出一个建议的客人名单。

不仅如此，即使拥有这样专业队伍，MSJ 在遇到一些专项问

题时仍然会聘请高级顾问公司，提出解决方案。在律师专业



培训方面，MSJ 拥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强大后援队伍，同时有

着先进的技术设备作为后盾。职业教育部有着完整的职业培

训计划，每个办公中心都有着完善的电化教育系统。我曾参

加了一个午餐培训。这是关于某个最新公司法规的介绍，全

国各办公中心公司顾问部对此感兴趣的律师自愿参加，通过

全国联网的电视系统同时进行。资深律师进行讲解，全体律

师进行讨论。短短几十分钟内MSJ 作为一个整体大所，对最

新法规有了全面理解，可以立即为客户提供全面准确的法律

咨询服务。在技术保障方面，MSJ 维持着一支过百人的专业

技术队伍。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硬件系统、INTERNET

、INTRANET、网上图书馆、网上信息管理、文件处理系统

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时所需的信息检索、文件准备、文字处

理等多方面提供了完善的后勤技术服务。在MSJ 的所有支出

中，技术方面的支出已经占所有支出中除人员工资和场地租

金外的第三位。在这方面，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差距是非常明

显的，也是中国律师界在迎接WTO和外国律师“入侵”亟待

改进的硬件部分。通过近距离观察世界超级律师楼，使我深

切地体会到我国律师事务所的差距和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中

国的律师事务所需要从合伙制度、经营理念、业务发展、技

术支持等各方面汲取先进经验，提高我国律师界的整体水平

，以面对入世后国际律师业的激烈竞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